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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對 象

一

 全校教職員生

 畢業校友

 學生家長

 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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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與 服 務 人 員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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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與服務人員 

註冊課務
發展中心
林嘉琪主任

分機：2359

招生策略中心
李美蘭主任

分機：2207

通識與核心
課程中心紀
舜傑主任

分機：2658

秘書
吳嘉芬

分機：2250

教務長
蔡宗儒

分機：2201

教師教學
發展中心
張月霞主任

分機：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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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簡 介

三

 教務長室

 註冊課務發展中心

 招生策略中心 

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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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理教務相關之業務
◎ 召開教務會議
◎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 召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
會議

◎ 召開成績更正小組會議
◎ 籌開招生委員會會議
◎ 籌開命題工作小組會議
◎ 籌開總量審查小組會議

業務簡介 -教務長室

7



◎ 學生註冊業務
◎ 學生證、學位證書等證明
文件製發

◎ 休、復、退學作業
◎ 輔系、雙主修、輔修及轉
系申請等業務

◎ 成績作業、學分扺免作業、
畢業資格審核等業務

業務簡介 -註冊課務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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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院系所開課、排課；學生
選課、教師補課等業務

◎ 教師鐘點費、授課證明業務
◎ 校外教學、講座課程、全英
語授課、就業學分學程、新
設課程等業務



◎ 辦理各項招生試務工作
◎ 編製各類校系簡介、招生文宣
及招生簡章

◎ 辦理各項招生宣導及參訪活動
◎ 編製招生統計分析資料
◎ 辦理招生專業化試辦計畫
◎ 高中參訪接待
◎ 安排教師前往高中專題演講或
模擬面試

業務簡介 -招生策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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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與推動全校通識教育課程
◎ 113學年度起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基本知能課程」12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12學分
大一必修「AI 與程式語言」 (資工系、商管學
院各系除外，但仍須修滿12學分)及「探索永
續」課程，各1學分，共計2學分。
人文、社會、科學每一領域須要各選修1門課
程2學分，共計6學分。
其餘4學分可任意選修三大領域11學門課程，
但每一學門最多累計修習2門課程。

→「服務與活動課程」：體育計4學分；校
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計2學分，皆計入當學期選課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業務簡介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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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分計算
→微學分課程之學分認定，以每2小時核算0.1學分為原則。
→系選修微學分：至多採計4學分為畢業學分。

◎ 審核機制：微學分課程之授課內容、微學分數、授課方式等，應經各級課程  
委員會審議通過。

◎ 微學分認抵
→學生報名參加開課單位開設之自主學習微學分課程所列之微學分活動，且學習成
效證明為「通過」者，認列該次活動學分。

→累計達2學分後，學生於每學期第十五週及第十六週向開課單位提出「專業自主學
習微學分(一)」(2學分)、「專業自主學習微學分(二)」(2學分)課程認抵申請。申
請審核通過後可於當學期取得修課學分數。

業務簡介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新知探索、行動實踐和數位學習，包括大師講座、藝文活動、
創新創業活動、實作工作坊、研習營及精選磨課師課程等。

自主學習微學分：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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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與規劃教師教學專業成長
→教學研習
→觀課交流
→教師成長社群

◎ 推動教學創新與教學研究
→教學實踐研究研習
→教學創新成果獎勵及教學升等
成果分享

業務簡介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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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教師教學諮詢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
→教師教學評量改進

◎ 提供教師教學資源
→教學研習影片
→教學資源手冊



請各學院、系、 所、學位學程
配合之重點業務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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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六大關鍵能力—教學須配合國家教育政策及社會發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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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綜合業務  (1/2)

◎  請院長、系主任協助、督導：教師須使用iClass+Teams。

◎  落實院系所課程委員會之功能，並依學生學習成效及評量為依據，定期
檢討改善系所課程及教師教學，以符合系所之教育目標。 

◎  增設企業實習課程或活動：各學系至少規劃１門課程， 111學年度起學
生參與校外實習之「學10-3.實習人數統計」，已列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
共同績效指標，請學系即早規劃112-116年每年10%之成長率，安排企
業實習活動，落實學用合一，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  強化實務教學，每系開設「就業學分學程」，強化產業人才培育。

◎  指派彈性學制導師，並將相關資訊公告於系網頁。

◎  協助推動學生參加STEAM學程/微學程。 15



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綜合業務  (2/2)

◎ 請配合推動「榮譽學程」，鼓勵符合條件之學生申請修讀。

◎ 請規劃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

◎ 每系開設頂石課程，一系一頂石。

◎ 請鼓勵專任教師開設自主學習課程。

◎ 請配合推動「跨領域學習」，鼓勵學生登記修讀。

◎ 執行深耕計畫「彈性學制及課程創新」，日間學制學士班，推動第二專
長課程（含輔修、第二主修），11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必修學分為至多
65學分（不含通識24學分），自由選修學分為至少30學分，至遲於113
學年度提各級會議完成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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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註冊業務  (1/3)

◎  期中成績於期中考/期中評量週結束後兩週內，學期成績於第19週之星期
三中午12:00前，以iClass系統上傳 。

◎  每學期皆函送期中考及前學期學業成績不理想輔導名單予各學院、學系、
學位學程及相關單位，以協助輔導學習成效不佳之學生。

◎ 研究生修習他系所(組)課程至多以十二學分計算於畢業學分數內，按教育
部規定學籍分組即他系所，各學系、所(組)及學位學程另有規定者，學分
承認上限仍須依本規則辦理。

◎ 研究生相關表單若有共同指導者，兩位指導教授均須簽章。
◎ 學位考試通過後，學生應於一個月內繳交論文及相關資料。如需修改論文
者，得簽報核准延期，以一個月為限，未依前述規定辦理者，應撤銷其及
格成績，以不及格計，成績以六十九分登錄。 17



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註冊業務  (2/3)

◎  學生學期成績，請轉知教師應審慎核算，成績上傳後，如須更正，
至遲應於次學期開學後十日內提出申請。

◎  學分抵免及必修科目學分替代應依教務處相關規定辦理。

◎  基本素養與專業核心能力表現查詢系統：提供學生、教師、開課
單位、學院及校級人員查詢。(系統網頁：本校首頁→快速連結
→基本素養與專業核心能力表現查詢系統，分為學生端、教師端
及校院系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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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註冊業務  (3/3)

◎ 110學年度起學生共有3種成績單：
→ 1.中文成績單及英文成績單
→ 2.基本素養成績單
→ 3.專業核心能力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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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課務業務  (1/5)

◎ 授課通知函、授課表：開學前以電子郵件傳送。
◎ 正式及期中退選後學生選課名單：校務行政資訊系統下載。
◎ 教室借用：

→ 網路借用：http://oa.tku.edu.tw(借用日前一天15:30前) 。
→ 紙本借用單借用(限當天使用之教室) 。

◎ 教學計畫表：
→ 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 http://info.ais.tku.edu.tw/csp 。
→ 請務必於學生初選課程前(通識核心課程請於學生選填志願前)上傳，為利

學生對未來學習的課程有所瞭解與準備，以增進學習成效。
→ 配合學士班成績預警，教學計劃表之「期中評量」、「期末評量」為必須，

且須至少5%以上，並須上傳成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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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課務業務  (2/5)

◎ 教師應依排定的時間、教室授課，如有變動，請事先通知發聘單
位填寫申請表：
→請假、調課、補課或調教室：
因應多元教學之需求，教師得規劃安排有助於學生學習之校內研討會、大師
演講、熊貓講座或工作坊，惟授課教師應在場指導，以三次為限。

填寫「課程臨時異動暨請假補課申請表」 。
→校外教學：
 應配合教學進度及授課內容，明列於「教學計畫表」中 ，不得以聽演講、參
加各類型研討會或學術活動等方式為之。

 填寫「校外教學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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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課務業務  (3/5)

◎為提升學生學習之彈性、自主學習及多元評量， 113學年度行事曆維
持17+1週。
→第18週為自主學習週，原則上不上實體課程，得安排教學活動或期末評量等，
但須於教學計畫表上清楚說明，惟不得放假。另外，預設之期中考/期中評量週
（第9週）及期末考/期末評量週（第17週），老師得自行調整週次。

◎ 補考
→期中、期末、畢業考試請假，請依學務處請假規則辦理。
→補考試請假核准後，由任課教師自行安排補考。

◎ 期中退選：考量學生因特殊原因無法繼續修課，於第13週辦理網
路退選，請向任課教師加強宣導，逾期請勿簽署退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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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課務業務  (4/5)

◎ 授課鐘點：
→授課人數達80人-99人-支原鐘點數之1.25倍

→100人以上-支原鐘點數之1.5倍

→講座課程無論人數多少均不支大班鐘點費

◎ 兼任主管之教師，每週三及週五下午不得排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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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課務業務  (5/5)

◎  教師提供學生講義及課程相關教材不得違反著作權法相關規定。

◎ 應善用iClass學習平台各項功能(如：線上教材、作業繳交、點名
公告、討論回饋及線上評量等)。

◎  使用iClass學習平台外，鼓勵教師結合數位教學授課，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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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招生業務  (1/2)

◎ 落實院系所招生委員會功能，協助參與各項招生活動：
→為增加高中職學生到校參訪效益，請院系所推薦教師介紹各院系所特色。

→請協助推薦相關領域之教師，前往各高中職學校進行專題演講及模擬面試。

→請協助選派教師參與全國性大型或海外招生博覽會。

→請電話訪問新生(含境外生)，協助入學註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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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招生業務  (2/2)

◎ 提供各類院系所資料供編製招生簡介。

◎ 協辦各項招生簡章之招生條件修訂、
名額調查；前述修訂需經系招委會、
系務會議、院招委會、院務會議及校
招委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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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業務(1/2) 

◎ 執行校務發展計畫
→舉辦藝文相關活動
→開設跨領域課程

◎ 執行教育部深耕計畫
→通識教育跨領域微學程
整合通識核心及院系課程，涵括跨領域、自主學習及社會參與，以多元主題及視角，規劃
出10個跨領域微學程：幸福生活、性別研究、科技與社會、淨零與永續發展、城巿未來、
亞洲治理經驗、地方創生與區域治理、地方敘事與藝術展演、高齡健康促進、體驗歷史。
等跨領域微學程。 
→自主學習微學分
課程類別分為【新知探索】、【行動實踐】和【數位學習】，內容包括大師講座、藝文活
動、創新創業活動、實作工作坊、研習營、生活實驗室專題及精選磨課師課程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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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業務(2/2) 

28

◎ 113學年度起通識教育課程架構：
→「基本知能課程」12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 12學分
大一必修「AI 與程式語言」 (資工系、 
商管學院各系除外，但仍須修滿通識核
心課程12學分)及「探索永續」課程，各
1學分，共計2學分。
人文、社會、科學每一領域須各選修1門
課程2學分，共計6學分。
其餘4學分可任意選修三大領域11學門課
程，但每一學門最多累計修習2門課程。

→「服務與活動課程」0學分：體育
計4學分；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計2學分，
皆計入當學期選課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請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配合之重點業務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業務 

◎ 協助辦理以學院為單位之教學研習

◎ 鼓勵教師參與各類教學研習

◎ 鼓勵教師申請：
→ 教師成長社群
→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 教學創新成果獎勵
→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計畫的精進教
學或主題諮詢

→ 教師教具製作補助
29



結語

五

◎ 請協助及配合教務處所推動的各項政策及相關業務。

◎請落實課程委員會、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之功能，並依學生學習成效及
評量為依據，定期檢討改善課程及教師教學。

◎請務必撥冗參加相關會議(教務會議、課程委員會、招生委員會等)，有
關學校之重要政策及會議決議，請務必確實轉知所屬教師及行政人員，
並請經常瀏覽本處網頁注意相關訊息。

30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113學年度
新任系所主管

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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